
 

 
 

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5-027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或“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目前，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中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商誉减值准备的计算方法、过程和结论 

（一） 商誉的确认 

1、公司收购东港热电 51%股权产生的商誉确认 

公司以 2012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收购东港热电 51%股权。收购基准日东港热电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0,188.60 万元，公司合并成本为 27,285.00 万元。公司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东港热电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16,988.82万元

确认为商誉。 

2、公司收购新港热电 70%股权产生的商誉确认 

公司以 2013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收购新港热电 70%股权。收购基准日新港热电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3,286.56 万元，公司合并成本为 26,600.00 万元。公司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新港热电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10,299.41万元

确认为商誉。 

（二） 商誉的减值测试和结论 

2012 年及 2013 年末，公司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公司以商誉形成对应的资产组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确定可收回金额的依据，并按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

提减值准备。经估算，2012 年及 2013 年末账面价值均低于可收回金额，故无需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2014 年末，公司经对收购东港热电、新港热电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认为商誉



 

 
 

可能存在减值迹象，据此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与商誉形成相关的资产组未来可收

回金额进行具体测算。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

减值测试涉及的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

报〔2015〕40 号），东港热电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62,665.76 万元，作为确

定可收回金额的依据。东港热电以合并日的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31,565.63 万元，原企业合并形成的归属于公司的商誉为 16,988.82 万元，未确认归属

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为 16,322.59 万元，调整后东港热电账面价值为 64,877.04 万元，

其高于可收回金额 62,665.76 万元的差额为 2,211.28 万元，按持股比例对其中归属于公司

的部分 1,127.75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

减值测试涉及的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5〕53 号），新港热电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48,535.70 万元，作为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依据。新港热电以合并日的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1,246.09 万元，原企业合并形成的归属于公司的商誉为 10,299.41 万元，未确认归属于少

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为 4,414.03 万元，调整后新港热电账面价值为 45,959.54 万元，低于可

收回金额 48,535.70 万元，故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针对上述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已在 2015 年 2 月 16 日公告的《2014 年年度

审计报告》和《2014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

情况： 

经自查，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生

的变化趋势和相关情况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

生的变化趋势 

1、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分析的假设前提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5 年 6 月实施完毕。 



 

 
 

（2）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为发行数量 6,468.02 万股。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上限，且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6 月底之前全部

到位。经公司第三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以 2014 年末公司总股本 734,722,150 股，扣除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3,052,350 股，即 731,669,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316755 元(含税)，共计 9,634.30 万元。根据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24）进行现金分红后，发行价格为 7.388324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47,787.830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 

（3）公司 201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276.12 万元，现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情况①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与 2014 年持平；假设情况②2015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4 年上升 15%；假设情况③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较 2014 年下降 15%。 

（4）本次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其他影响。 

（5）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经证监会核准发

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6）在预测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及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2、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度/2015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73,166.98[注] 79,635.00 

假设情况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与 2014 年持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17,276.12 17,27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4 0.23 

现金分红（万元） -- 9,6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万元） 
218,435.73 273,86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元/股） 
2.99 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7.02 

假设情况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4 年上升 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17,276.12 19,867.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4 0.26 

现金分红（万元） -- 9,6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万元） 
218,435.73 276,45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元/股） 
2.99 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8.03 

假设情况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4 年下降 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17,276.12 14,68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4 0.19 

现金分红（万元） -- 9,6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万元） 
218,435.73 271,27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元/股） 
2.99 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6.00 

注：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 号印发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的规定，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按有关规定履行了注册登记等增资手续的,在授予日,企业应当根据

收到的职工缴纳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收购库存股

处理)。故公司将 2012 年 12 月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600 万股做库存股处理，2012 年 12 月按每

10 股转增 7 股，公司总股本由 43,400 万股增加至 73,780 万股，其中库存股为 1,020 万股。2013 年

回购已授予自然人翁志荣但尚未解锁的库存股 2.55 万股，2013 年 12 月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达到

相应解锁库存股 406.98万股，2013年末公司总股本为 73,777.45 万股，其中库存股为 610.47万股。

2014 年 6 月第二个解锁期未达解锁条件的库存股 305.23 万股回购注销，2014 年末公司总股本为

73,472.22万股，其中库存股为 305.24万股。2014年末剔除库存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73,166.98万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财务指标对比测算及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运用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如果 2015 年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

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四、公司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并提高未

来的回报能力所采用的措施： 

（一）公司为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所采取的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7,787.830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的要求，制定并持续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

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

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用途、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监管银行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公司为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所采取的措施 

1、提升盈利能力，提高股东回报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风险、保障股东权益，公司拟充分应用已有成

熟的垃圾、污泥处置及热电联产项目运作经验和技术，巩固和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充分

把握市场机遇，加快推进新项目的建设，向外推广和复制“固废处理+节能产业”循环经

济模式，以此提高营业收入，提升资产质量，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提高

股东回报。 

2、巩固现金分红政策，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公司历来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自上市以来，累计

现金分红 50,474.30 万元，占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57.48%。公司已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公

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等，完善了利润分配的决策程

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14-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切实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

投资收益的权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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